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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議員諒會記得，法律事務部曾於 1999年 7月 9日就上述條例草
案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請參閱立法會LS223/98-99號文件 )。條例草案
的目的是就專業房屋經理的註冊及紀律管制訂定條文。內務委員會同意

待政府當局澄清若干事項後，才對條例草案作出決定。

2. 條例草案第 3條規定，只有學會會員方可獲委任為房屋經理註
冊管理局 (下稱 “管理局 ”)成員。條例草案第 12(1)(a)條禁止管理局接納非
學會會員註冊為註冊專業房屋經理。根據條例草案第 2條的定義，“學會
會員 ”指根據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下稱 “學會 ”)章程是企業會員的人士。法
律事務部向政府當局詢問，企業會員是哪些人士；鑑於註冊專業房屋經

理必須是個人，就條例草案第 12(1)(a)條所訂註冊資格而言，有關定義
是否恰當。

3. 政府當局澄清，企業會員是指在學會周年大會上有權表決的

資深會員及普通會員。其他會員則是在周年大會上沒有表決權的會員，

包括附屬會員、註冊學生會員、聯繫會員、名譽資深會員及退休會員。

企業會員屬個人身分，故此有關定義適用於條例草案第 12(1)(a)條。

4. 鑑於非學會會員沒有被禁止執業為房屋經理，亦無需受紀律

管制，內務委員會一名委員希望知道引進自願註冊制度的目的何在。政

府當局認為，自願註冊制度已足以規管房屋經理業界。要建議立法規管

某個專業，必須有很強的理據，例如確保公眾安全，或保障市民免因該

專業的失當行為而蒙受巨大金錢損失。條例草案旨在向市民保證，凡聲

稱是合資格專業房屋經理的人士均曾接受正式訓練，並會在執業期間遵

守專業守則。消費者因而可根據有關人士的名銜分辨出註冊專業房屋經

理與未經註冊者。政府當局的覆函載於附件。

5. 條例草案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均無問題。議員倘無其他意見，
條例草案可隨 時 恢 復 二 讀 辯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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